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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安禄山事迹》的史体价值

黎 文 远

△∶《安禄山事迹 》△书除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而外,同 时叉具有重要的史体价值

《安禄山事迹 》三卷,唐姚汝能撰。是书以安禄山生平事迹为主线,并汇聚有关材料,

对唐王朝由盛而衰之转折点的安史谋乱事等,作了专题始末记述,被学界公认为研究安史之

乱的重要史籍。   ∶

∶ 《四库全书总目》以之编入史部传记类别录之属存目书。因《四库》只存目,未著录,

为广流传而便利用,清末著名文献学家缪荃孙以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用秦敦夫石研斋

本参校,蝥理而成藕香零拾本,是现存诸本中较好的一种。其光绪甲辰 (1904)十 月
l所

作

《跋》文,馀据 《四库提要》交待作者情况及概述分卷内容外,进一步补充评论说:

〃
分纲列目,兼有论议,较正史纪述颇详。据《通鉴考异》与《幸蜀记》、《天宝乱离记》、

《河洛春秋》、 《蓟门纪乱》等书相出人,今诸书不存,独此书尚为完帙,洵属可宝。
”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今人曾贻芬在缪本基础上参考他本 (包括学海类编本和翁曾

源校清抄本 )点校而戍的《安禄山事迹》新本,并附缪氏原跋及两 《唐书》和 《通鉴》有关

辑文,甚便检阅。其 《秦校说明》阐发缪荃孙 “洵属可宝”的评语说:

`  
“
王因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所以宋以前记】载这次事件的史箝相当多,仅

《资治通鉴考异》涉及到的就有十余种,⋯⋯。但这些书,除两《唐书 》外,保存下来的杂史却只有

《安禄山事迹》这一种, ‘
洵属 可 宝

’
。
”

三则书评,一致肯定 《安禄山事迹》的史料价值,从 内容方面看,无疑是符合实际的。检视

两 《唐书 》及 《通鉴》有夭安史之乱的文字,尽管评略不一,但其所述,大抵不出《安禄山

事迹 》的范围,说明这部出自唐人之手的著作,确实起到了为后来史书编纂提供基本史料的

作用。即令 《通鉴考异 》所参据过的一类相关书至今并无亡佚,此种提供基本史料的作用同

样值得肯定。换言之, 《安禄山事迹 》的史料价值,主要应该从其自身的重要性去立论,而
不应该主要从他书皆亡的独存性去阐明。故缪氏 “洵属可宝”之说,需要补充论证。

其实,认真研究起来, 《安禄山事迹 》一书,除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而外,同 时又具有

重要的史体价值。作为解题介绍或评论,只 有二者兼顾,方算把握了全书,触到了是处。也

就是说, “洵属可宝”的评价还得包括史体价值在内,这样一来,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交

待。然不无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为 lL,尚未见有专门探讨 《安禄山事迹 》一书史体价值的论

文刊布。某些解题介绍虽偶有触及,但论多未协,有待商榷。这里不妨仍以前引之三则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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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稍事分析说明。

《四库全书总目 。安棣山事迹提要 》没有正雨键飕史体闹趱9等于催了 史 体 表 态。据
《四晖 》镛匣意图,传记类别录之设,旨蓰处翌叛蓬入9 “乱逆之人,自 为一传畿,命 曰别
录9示不与诸传比也。

”
《《别录之属案语 )》 “安糠 I主吝、黄巢、刘豫诸 书,既 不 能 遽 削 其

名,亦未可薰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入史末之例9宙 为一类9谓之别录。
”(《 传记类叙》 )

蛔所谓 “别录″者,亦即 “叛人传
卿之谓岜。今 《四库 》溉以《安禄凼事迹 》入传记类男刂录

之属,必认定其体为人物传记无疑,只不过不是一毅人物传9雨是特殊的人物传——叛人传
罢了。 《四库 》馆臣此项判断是否能够浅立?按 “传 以著入”《郑樵《通志·总序冫),《 安
禄吐Ι事迹 》黑写了禄山生平,但只是作为一种契机9以展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吏事件的全
过程,究其表现本位,明显在 “事”雨不在 “入” (析论详盾 ),故定为入物传,便有 茁但

循名目,不检本书”之嫌,难以使人信服。

叉姆荃孙跛文屮 “分纲列目,兼有论议”夕可弦i说是针对史体两发,尤以 “分纲列目″

四字夕出白南宋以后的史籍解题少只能看作纲目体的网义语。设若这样理解尚不违原意,那
么9缪 氏蚍顼判断叉能否成说?按纲目体创白南宋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其体式不外 “表
岁冫.t苜 年,雨因年以若统 ;大书以提要9而分注以备言″ (《 资治通鉴纲日自序》)。 就是用很
少的字把一些史苷概括起来,以大号字体单行领书9起 鼹要怍用9谓之 “纲”;纲以下进拧
比较详绷地记叙,包括基本史料”古今评语及蕃者白断之类9以小号字体双行接书9起汇集

史料和进一步发袤见解的作用,谓 之 “目”。随着编年叙逑的展开9宰事相续,便形或纲与
目锆落相闽的自然序列。一般来说,除纪年之外,正文不会出现无 “目”之 “纲”,当然也

不可能存在无 “纲”之 “目”9总是合纲与目而成单元,再死元耜扣而生出纲目相 间 的 磺
奏。今以此为标准9覆核 《安禄山事迹 》9发现情形仝不相类。其书虽有大小宇错处共陈9

但大字为正文9小字乃注释9绝无纲目关系之可言;且注艾虽多,并非事事皆注9故全书不

可能形或以事为单元的正文大字与注释小宇的嵌合绪构,只有正文雨元注释的记 事 举 昌可

见9故在外观形态上亦不存在纲目书的迹象。 《安禄山事迹 》既无纲目设置”则缪荃孙 “分

纲列目″之说便在眼本上失去了凭借,因之,曲此引出的纲目体的判断就可以不予置辨了。

曾贻芬 《点校说明》正面引用 “分纲列目”之说,未有异议。阃时又提 出《安 禄 山事
迹》为

“
杂史拶。按杂史只是一个典籍分类概念夕而不是一个史体概念。我国传统目录学中,

典籍体裁一向作为重要分类标准之 、 以史部为例9编 年、纪事本末、传记等类9都是按史
体分类的,在这种情况下9分类名称问时也就是史体名称。杂吏则不然9 《四库全书总目》
编者交待杂史立类原曲称: “杂史之目,肇于 《隋书 》。盖载籍甄絷,难于条析9义取乎兼
包众体9总括殊名。故王嘉 《拾趱记 》、《汲冢琐语 》,得与 《魏 尚 书》、《梁 实 录》并
列9不为嫌岜。”就是说,随莆史书数量日增,战现了许多难以归共的作晶”而这些作品如
果仔细辨析起来9实际包括了许多种不同史体”但为简侵起见9将其合为 一̂类9称 做 “杂
史”Q可见 “杂史”乃姑史部中一个含混的分类”近于今 日分类表 格 中的 “综 合”或 “

其
他”莶目。推想 《点校说明 》的怍者9之所以称 《安禄蛀丨事迹 》为 “杂史”9或 在 强 调 其
“非 代 J⒈ 全编”的内容属绞而已9如果真的要判定其史体,恐怕还必须认定杂史 类 典 籍
“兼包众伪:″ 的锊点少下一番肛洁考索的功夫。

通过以立简卟分析 J白 明,不砧看 i抄 。关于 《安标 o∶j泌 》 ∶l汹 突‖价值,注 冂拼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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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有作专题研究之必要。笔者考虑再三,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此书的史体价值,就是 :

一。先于 《通鉴纪事本末 》明显使用了纪事本末体;二,先于 《通典 》大量运用了自注的形

式。从事史学史和文献学史研究的
l同

行一看便知,有 了这两个 “先于”的时间界定,则 《全

禄山事迹 》一书的史体价值便是确定无疑的了。

二、先于 《通鉴纪奉本末 》明显使用了纪事本末体

《安禄山事迹 》一书,旨在叙述安吏谋乱事件的全过程,书 中虽以安禄山生平事迹为主

线,但只是作为一种契机,以 记载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究其 内容,明 显 在

“事”而不在 “人”。既以 “事”为核心并载其本末,是书为纪事本未体,殆无疑问。史学

界过去归诸传记体或纲目体,显然不要。

全书文字不多,但叙安史之乱的演进过程却至为清晰。按事势的发展,作者全书三卷将

安史之乱分为准各、进攻、极盛、败亡四个阶段加以叙述,脉络清晰地记下了这一重大事件

演进的全过程,使事件的发展始末俱各、苜尾完善,∵气呵成,完全属于典型的纪事本末体。

其书大致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但并非年年相扣,月 月相续。开元初,禄 山始生及少年时事

用概述,自 开元二十一年起,始用年月领起记事,其 间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天宝八载、十二载缺记。又纪事之年亦非平均用力,开元末及天宝初

年事多疏略,至天宝六载后记述转密,月 下时有日事的详明记载。之所以如此布局,史料的

不齐不各,固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9但著述宗旨的确定,史料的选用,应是最主要的原因。

此书为了突出安禄山,史思明谋乱这一主线,为 了文字简练流畅,由于涉 及 逑 一 事件

的人物繁多,作者在以正文突出主线的情况下,大量采用了自注形式。自注与正 文 相 互 发

明,自 注或上溯下及,或广闻存异 (后将论及 ),使事件发展的始末,表现得更清晰,更完

满。许多地方以正文简单提示某事件后,注文接着详细叙述事件的进展,注文与正文实际上

连为一体,注文所载是正文事件发展的继续。如果将注文附入正文,不会有任何阻塞不通之

处,但如果去掉注文,只存正文,则事件发展的始末便有疏漏单薄之感,换言之 ,自 注在书

中具有使书成为纪事本末体的不可低估的作用。自注与正文浑然一体,使全书繁简得适,始

末详备,展现给读者的完全是崭新的体制。

如玄宗幸蜀一事9正文为 “十六日癸卯,玄宗幸蜀”,寥寥数语,注文却长达近千言。

如果没有如此详尽的自注,玄宗幸蜀的始末过程便不得而知。在这里自注与正文连成一体晰

自注是正文所记事件发展的继续,我们恃此自注,便知玄宗在幸蜀的过程中的悲惨凄凉 景 象

以及马嵬之乱等重大事件,幸蜀的过程才本末完各。

总之 ,只要不是但循名目,依题定体,而是检索本书,求其实际,则 《安 禄 山事 迹 》

之为纪事本末书,不应当存在任何疑义。由于汝能书较之南宋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 冫早出将

近四百年,在逻辑上似乎自然派生出=一个史书创体判定问题,即 究竟何书为纪事本末体之开

山的问题。换言之,学界关于通《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体之作的传统看法,是否会因

此而改写?笔者管见,这是一个需要妥善处置而不能简单从事的问题。揆诸我国古代史学发

展史的实际,一部创体史著的选定 ,成书时间应视为一项重要条件,但 同时史书本身质虹是

否上乘,作者是否名家,流传是否广布,影 响是否深远,后进学者对其书的研究是否充分 ,

评价是否准确,乃至是否给予足够重视之类,也都艴f成 制约条件。比如 《史记 》之为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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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 《春秋 》、 《左传 》之为编年体鼻祖,都是就各方面条件综合论定的。以此考察 《安

禄山事迹 》一书,除成书早一条外,其 余 条 件 平平,皆不足以牵动视听,如 内容纤细,篇
幅短小,合注文不过万数千言,加以作 者 名 位 不显,流传未畅,晚唐以降均被 当作 史 料

书,无人理会其史体建树,凡此等等,皆不可能对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 而岜就不可能

被论定为创体史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数学者以 《通鉴纪事本末 》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体

史著的主张,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当然 ,这不应该妨碍对 《安禄山事迹 》的史体价值作出恰

如其分的评价:是书虽不以本末题名,却 具 肓本 末之实体 ,是一本不名本末的本末书,只
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开体任务,未能及时招来仿效者,可以认为是在纪事本末体创立

过程中的一次成功的探索,探索者已是事业的功臣,功不可没9何况叉是成功的探索,当然

应该作出更积极的评价。

三、先于《通典 》大璧运用了自注的形式

自注是史书的一种重要体例或纂修手段。现存使用自注的史籍,可以追溯到 《汉书 》,

但只是在 《地理志》、 《古今人表 》 《艺文志 》等极少的节章中有所使用,但注文简略 ,

亦不普遍,无甚可言者。魏晋南北朝时期,亦有少量史著采用了自注的形式。唐人刘知几在

《史通 》卷五 《补注》篇说: “亦有躬为史臣,手 自刊补,虽 志存该博,而才缺伦叙,除烦

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妨,遂乃定彼榛偌 ,列为子注 (浦起龙注:注列行中,如 子从母。

笔者按:子注亦即自注 )。 若萧大园 《淮海乱离志》、羊街之 《洛阳伽蓝记 》、宋孝王 《关

东风俗传 》、王劭 《齐志》之类是也。”刘氏认为自注一体的产生,是因为史家虽有博大之

志,而才略疏缺,若要删除繁复,则意觉可惜,若想全部载入,则语言芜杂不能驾驭,故刘

氏对此贬斥之至。其实自注一体的产生,大概是史家既为了使正文简洁便读。又使读者获得更

多的资料和见识。所以,以 自注形式广异闻、两全其美,这应是一种值得称举和效法的体例。据

《史通》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如萧大园《淮海乱离志》、羊街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

东风俗传 》、工劭 《齐志》等著作都有自注,但除了羊街之的 《洛阳伽蓝记 》完好无缺地保

留下来外,可惜他书皆荡然无存。但从现存的《洛阳伽蓝》己,也看不出多少自注痕迹。这大

致是因为此书在刘知几时为抄本,正文与自注泾渭分明,至后世雕板印刷,好事者误以自注

入正文,因 而,使现存本子的正文与注文无从区辨,也就无法论述它在自注体例上的贡献。
“安史之乱”以后成书,比杜佑 《通典 》先行问世的 《安禄山事迹 》、详尽地运用了自

注形式。学者历来冷落是书'但
它所采用的自饣注形式和内容是如此的完各9绝不在 《通典 》之

下。今细论如次。

1、 释音义、地名、人名:这是 自注所采用的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在 《安

禄山事述 》中,比 比皆是,如卷上正文: “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自注云: “蕃人

健儿为曳落河。”又卷上正文: “每驿中间筑台以换马。”自注曰: “谓之大夫换马台。”

这些都是释音义。

解释地名和人名,书 中也甚多。如卷上正文曰: “更于亲仁坊选宽爽之地,出御库钱更

造宅焉。”自注云: “今亲仁坊东南隅玄元观,即其地也。”又正 文: “又 赐 永 宁园充使

院。”自注为: “今司天台,是其地也。”是书一开篇,即注释人名,叙述安 禄 山始 生 ,

“
怪兆奇异不可悉数,某母以为神,遂命名轧荦山焉。”白注云: “突厥呼斗战 神 为 轧 荦



山。”此释安禄 J∷岜名。叉苍屮载禄丨Ⅱ淇叛失利,令逐其藻臣严庶、高尚,汛 乾 真 陈其利

弊,使禄 :l;留 二臣。正文冂:“衤录:!!妄 曰:‘ 河法之言是也⋯⋯’
。

”
自泣云: “阿滏 ,乾真小

字也。″

自注里的释苷义、蹴名、

^‘

衤l” 一般文字较少,规模较小,但却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肜式。

2.广 阔:所弼广闷9扰是增补史料。它是扌正文下补充与正文,f载史实相类或相网的

吏料。一般是对提纲化的正文的历史事仟作出详缁的增补。如回刘知几说的 那 样,史 家欲
“除烦则意有所吝9毕载则言有所妨。”叟家这样做,一方面当燃是为了保持正文的流畅通

达,另一方面是为丁使读奉知其详情。并擗供正文的佐证。所以”这种形式在自注里应该占

有簸重要的地位,其所占比敢亦廾。事实确乎如此9在 《安禄山事迹 》的注文里9白 注拥有

的份量是相当大的。严格地说来”此书的白注多是△充史料。哥舒瀚败于洼关后”被其将火拔

归仁缚降安禄山的仝过程岜见于自注。如果不依靠自注9哥妤瀚如何被送于安禄讠l∶ 麾下便不

傅而知,两这叉是后丿、研究安史之歃J不可或缺的环节。藉此9我帘Ι僻可窥知广闽的自注形式

在 《安禄山事迹 》一书中的薮要性。这科形式在书中昼罗棋布”而且文字甚多9因节约篇幅

起见”不一ˉ引证。

3.存异:存舁,是因为对某一突爹f9文献有相异的记载”或世人有不同的传说9叟家

为了谜慎趣见,就在自注里将过些相羿的记载和传蜕,同 时倮苻下来,以 使后人定夺孰是孰

非。其实,当史家在选择一种说法入正文时.就已说明史家认为这-ˉ-说法更符合历史,他在

选择的过程中,必对某-说法进行严密的思考和考证9以 选出他认为最恰当的记入正文。这

一厘定的过瞪 ,就是考异。换言之。史家在存异时,就已考异。只是像姚汝能这样的史家不

是如问他后世的闾马光的 《资治通鉴考异》那样详细的记载自已如何考证资 料 的 来 源9真

伪9取舍耐已。所以汝能在 《安禄山事迹 》的自注里,只是存异9未载考舁。例如9照正文

所记,扬国忠与韦见素俱向玄宗痛l珞禄曲反事 ,玄宗犹豫不信 ,杨韦褊哭流涕,杨国忠并出

谋划策”阻止禄吐l反。Γj自 注记载是韦见素瘠陈禄山反”而杨国忠却怀疑9并不陈萃 ,亦不

助韦。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汝能皆记憾下来9以 示谨慎9存其舁说。但他以为正文所载更

合史实,因为国忠一苴坚持蠛压禄 Jl谋反”并掌担了许多证擗”加之他对禄 L勤 受恩宠是嫉妒

于心的。这种存异9客观上给了后人批判的机会和选择的余地。

硅 。时阀的灵活性:书 中记安史之乱9由于涉及到的相关的人和事异常繁多,为 了在正

文中保持事件发展的泳络清晰,在非记相关联的入事〖j,汝能在自注里往往打破时问顾序 ,

采取灵活处理9或上溯 F及”或给栩关人物立传”以使前后相互翊应猢使事件发展的线萦更

淆楚。

在书中,有上溯至玄宗即位初年的9也有 下及至德宗建屮年问的,担书中的许多上溯 9

都是溯至事件发生以前的事况。如卷中所记攻常 LlJ事。

正文曰:“禄山虽盗据河朔,百姓怨其残暴,所在叛去,烬其真力不能进尺寸之地。乃遣其党史

思明,蔡希德以平卢步骑五干玫常山,颜杲卿力屈而城陷。
”

自注曰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张通幽、承业贾深献捷,且求救于太原王`通幽献计于承业,承 业犹i

心害其功,通留其子,幺。而方遣,仍以所得贼将以为己功,是以乐业等骤加官渐,故杲卿属焉。
”

这树r以 “初”字发端的自注。多为上狁,打 破时阄顺序,叙述某一事件以前的情况。下及的

自注在书中也很多毖口卷上记禄【丨;初入朝'张九龄一见裰言以肘
“
乱嘲州若,必此胡也。

”
故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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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诛之 ,玄宗不听,后果事乱。接右怍自注曰: “玄宗至蹋,追饭不从九龄之言,遣中使至

典冱祭酹9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口9德宗以九龄先濑未萌,追赠

司徒。此明显下及于女史之乱后并德宗建中元年事。

自注的时问的灵活性9还表现衣每遇有重要相关入物出场两、馊为之立传9这也是打破

了时阀舨沣的。臼洼中附列小传的丿、物,大致有阿布恩 吉温、严 庄、高 尚t孙 孝 哲、王

维、李捃儿、史思明等。这些传记与上溯下及的形式·-样”目的在于使前活相互烈应,使全

书浑然一体,条理清晰。汝婕在这方面可谓牡献不小。

5、 注有论议:是书自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9就是在注中兼有论议9缪荃孙跛文中评此

书 “兼有论议”9大概指此而言。比如”安禄 L蚀叛乱进兵9 “所至郡县无 兵 御 捍。”自注

曰:兵起之后夕列郡Jf甲 杖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

必危” (卷 中二十四页 )。 这最后两句9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9是作者在注 中 的论 议 ,

是对正文与注文的有感Π玎发n也是对玄宗歌舞升平莳批评和指责,反映了作奋自已的恩想慵

感9天下安乐,兵不习战”国家必亡。类似的论议尚有几攵L,在书中所占比例不多”发论也

多为随感,但却具有特色9兹不一一赘述,

6.白 注多于正文: 《安禄山事迹 》三卷由正文与自注两部倏嵌合而成。据笔者初略统

计,全书正文仅七千多宇,注文却至一万一千二百多字。注文显然超过了正文。雨每卷中,

注文的长短详略不尽一致。上卷”正文三千八百多字,注文仅三千四百多字,注 文 少 于 正

文;中卷,正文二千五百多宇9注文二千四百多字9二者不相上下;下卷,正文才一千二百

多字9雨注文竟达六千七百多字9注文篇帙明显胜过正文的五倍。为何如此规划篇帙的详略

短长?这取决于此书的主题。是书是以安禄曲生平事迹为主线”以飙安史之乱的始末,安禄

凼是安史谋乱的核心人物。形f以 9凡是与安禄吐l直接相关的,就以蓝文的形式详细记述,以

突出主线。因此,上卷与中卷,正文的字数多于注文。下卷9安禄山被杀9虽然安庆绪、史

思明、史朝义缌续件乱9但已非此书的核心人物,故附于自注。叉曲于这些人的渖乱是安史

之乱的镪续发展9不得不详记9所以注文多于正文。全书注文多于蓝文的这个显著特点,已

经奠定了它的史体价值9就是人钔认为确立了自注体例的 《通典 》,也没有这一突出特点。

这一崭新的创新,使史书既可以避免探述的繁芜,又可以给读者增广许多史实9繁简得宜9这

无疑是对史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从以上六个方面的论述可知 9《安禄山事迹》一书与《i醌典》部是中唐以后的著作9太略为

同一时期。据 《通典 》卷首李翰序称杜佑 “以大历之初,实纂斯典 ,累 年而成。”可知 《通

典 》开撰于代宗大历初年。叉 9杜佑自已在 《进通典表 》中声称: “自顷纂修年涉三纪。”

(《 留真谱》笫四三北宋本《通典、)这足以说明杜佑写 《通典 》历 经 了三 1ˉ 多 年。又 ,《`旧

唐书 ·德宗本纪 》贞元十七年十月庚戌条目下有 “淮南节度使杜佑进 《遇典》凡九门9二百

卷”的记载。 《丨Ⅱ唐书 ·杜佑传 》亦曰: “书成二百卷9号曰《通典 》。贞元十七年,自 淮

南使入谐斓献之。
”
这证明《通典》的最后完成是在德宗贞元十七午。从代宗大历元 年C66年 )

至德宗贞元十七年 (801年 ),历时三十五年。正与 “年涉三纪″之说相合。

《安禄山事迹 》成于何年何月,无明文可考。大致年代可以从此书所鼓的 下 限 推 知。

在上卷的注文璺,叉载至德宗建 中元 年 十 一 月 五 日事 (780年 )。 曲 此可 断 言9此 书

(下转第姓7)


